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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分析：
韩某将自己位于北七家镇某

社区的两居室租给张某， 双方签
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3月份房屋
内暖气片漏水， 张某下班回家发
现沙发等家具已全部被浸湿。 张
某连忙联系物业关了自家楼层的
暖气阀门， 经检修， 物业称暖气
片年久开裂， 只能换新的， 大概
需要1000元。 关于这1000元该由
谁承担， 韩某与张某一直未商议
妥当， 近日双方共同来到北七家
公共法律服务站咨询。

案情介绍：
韩某称张某使用不当， 泡坏

了自家的家具， 自己不追究已经
仁至义尽了。 张某称暖气片已安
装十余年， 是自然损坏， 应由业
主维修。 工作站为双方析清了法
律关系， 《合同法》 第二百二十
条规定： “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
物的维修义务， 但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韩某与张某签订的
房屋租赁合同未约定维修条款，
应由业主履行房屋维修义务， 韩
某应当定期检查、 修缮， 保障住

房安全。 如果韩某推诿责任、 怠
于维修， 根据 《合同法》 第二百
二十一条规定 “承租人在租赁物
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
理期限内维修。 出租人未履行维
修义务的 ， 承租人可以自行维
修， 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因
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
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
期”， 张某可以自行维修， 维修
后要求韩某承担维修费用。

经反复调解， 韩某表示愿意
出资更换暖气片。 工作站提醒，
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 双方一

定 要 明 确 约 定 维 修 条 款 ， 避
免 日 后出现纠纷 ， 租户在自行
维修时应当留存损坏情况照片、
视频、 维修发票等证据， 以便主
张权利。

【案例1】
混淆专项培训概念
滥用服务协议无效

2019年1月 ， 刘某所在公司
外聘培训专家对班组长进行为期
一周的培训， 培训内容为班组长
的角色认识、 沟通技巧、 激励技
巧、 现场管理能力等。 培训结束
后， 公司与组长刘某签订了一份
服务期协议， 其中写明公司对刘
某专项培训花费1万元， 刘某须
为公司服务满5年后方可离职 ，
否则应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今年2月， 刘某以个人原因
提出辞职， 公司以服务期未满为
由要求其支付违约金8000元。 因
刘某拒绝支付， 公司遂申请劳动
仲裁。 劳动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该公司对刘某进行的培训并非专
业技术培训， 且没有证据证明真
实发生了1万元的培训费用， 故
裁决驳回其仲裁请求。

【点评】
该份服务期协议无效。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
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
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据
此， 单位只有提供了专项培训待
遇， 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
和违约金。

专项培训具有以下属性： 第
一， 它是一种专业技术培训， 包
括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 比
如引进一条新的生产线或上新项
目， 安排职工外出接受相关操作
培训等。 而诸如规章制度、 业务
概况 、 工作技巧 、 从业注意事
项、 社交礼仪等方面的培训， 属
于 一 般 职 业 培 训 ， 不 能 混 同
于 专 项培训 。 第二 ， 培训是委
托第三方开展的， 不包括企业内
部培训的方式。 第三， 专项培训

费用是单位直接出资 。 从按照
国家规定提取的职工教育培训
费中列支的， 不算。 第四， 企业
会 支 出 有 凭 证 的 培 训 费 、 差
旅费等。

对照上述专项培训的属性可
知， 该公司举办的班组长培训并
不属于专项培训。 因此， 其与刘
某签订的服务期协议及违约金条
款均无效， 仲裁委当然不能支持
其 “违约金” 主张。

【案例2】
服务期未满即走人
应当支付违约金

小许在一家外企上班。 工作
1年后， 公司决定让小许到海外
总部接受专业技术培训， 并与小
许签订服务期协议， 约定小许回
国后还要为公司服务3年， 如果
违约则必须承担违约金6万元 。
实际上， 公司为小许支付的培训
费只有4.5万元。

小许在回国后1年， 因为有
其他更好的发展机会， 所以， 就
在劳动合同期满时提出离职。 公
司认为， 其劳动合同虽然已经到
期但服务期未满， 此时还不能走
人。 由于小许执意离职， 公司要
求其支付违约金6万元。

小许则认为， 劳动合同期满
之日， 就是自己有权选择离职之
时 。 因此 ， 他拒绝了公司的要
求， 并拒绝支付违约金。 为此，
双方闹到了劳动仲裁机构， 之后
又起诉到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小许向公司返还培训花费3
万元。

【点评】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首先， 小许离职的行为构成

违约。 公司安排小许出国接受专
项技术培训并负担培训费 ， 因
此， 双方签订的服务期协议合法
有效。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 ： “劳动合同期
满， 但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约定的服务期尚未到期的， 劳
动合同应当续延至服务期满； 双
方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据
此 ， 尽管小许的劳动合同已到
期， 但由于公司要求小许继续履
行服务期协议， 小许在服务期未
满的情况下就离职， 该行为构成
违约。

其次， 小许应支付相应的违
约金。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
条规定： “……劳动者违反服务
期 约 定 的 ， 应 当 按 照 约 定 向
用 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 。 违约金
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
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
支 付 的 违 约 金 不 得 超 过 服 务
期 尚 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
训费用。”

本案中， 由于服务期协议中
约定有违约金， 因此小许应承担
违约金责任。 但是， 公司要求小
许支付6万元违约金是不符合规
定的。 违约金的数额只能按该公
司实际支出的培训费4.5万元来
计算。 双方约定的服务期限为3
年 ， 分摊到每年的培训费为1.5
万元。 小许未履行的服务期限为
2年， 因此应支付的违约金不应
超过3万元。

【案例3】
没有依法缴纳社保
员工有权即时离职

小叶在公司工作半年后， 老
板看他表现好、 能力强， 有培养
前途， 就安排他外出接受15天的
专业技术培训。 在小叶临出发的
前一天， 公司跟他签订了服务期
协议， 约定小叶学成归来后得为
公司服务 5年 ， 若提前离职则
应支付给公司违约金5万元。 专
项 培 训 结 束 回 到 公 司 继 续 上
班 半 年后 ， 小叶发现公司一直
没有给其缴纳社保费， 于是就向
公司递交了辞职书， 并于次日离
开该公司。

公司认为， 小叶在递交辞职

书的第二天就没继续上班， 没有
等到30日后才离开， 构成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且给公司造成了损
失，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公司认为小叶在其服务期未满就
辞职， 违反了服务期协议， 应向
公司支付5万元违约金。

鉴于小叶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和支付违约金， 公司遂申请劳动
仲裁。 仲裁委审理后作出了驳回
公司的仲裁请求的裁决。

【点评】
仲裁委的裁决是正确的。
首先， 小叶递交辞职信后可

以立马走人。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用
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该条中所涉及的辞职属于
有理由辞职， 即一旦用人单位存
在 侵 犯 劳 动 者 合 法 权 益 的 过
错 行 为 ， 劳动者在说明辞职理
由或递交辞职信后 ， 就可以离
开 ， 无需再继续上班30日 。 因
此， 小叶的情形并不属于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九十
条的规定， 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且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才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公司
要求小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
能成立。

其次， 该公司无权要求小叶
支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了服
务 期 ， 劳动者依照 《劳动合同
法 》 第 三 十 八 条 的 规 定 解 除
劳 动 合同的 ， 不属于违反服务
期的约定， 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
动者支付违约金。” 由于公司未
为小叶缴社保费 ， 存在法定过
错， 因此尽管小叶的5年服务期
才开始不久， 其也有权解除劳动
合同且不构成违约。 相应地， 该
公司无权要求小叶支付所谓的违
约金。

潘家永 律师

3则案例解析哪种服务期约定有效

暖气片漏水 业主租户谁该承担维修费用？

编辑同志：
由于一家公司拖欠我

2016年度的工资未付， 我
曾在2018年1月9日向法院
提交过诉状， 要求责令公
司支付。 此后， 因为我没
有按照法院的通知在7日
内缴纳案件受理费， 被法
院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近日， 我再次持欠薪
条向公司索要时， 公司以
从 2016年至今超过 3年 、
已经过期作废为由拒绝支
付， 并扬言即使我向法院
起诉也得不到法律保护。

请问 ： 公司的说法
对吗？ 读者： 王丽娟

王丽娟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

的。 这里涉及到诉讼时效
和诉讼时效中断问题。

《民法总则》 第一百
八十八条、 第一百九十二
条分别规定： “向人民法
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
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 ，
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
务的抗辩 。” 与之对应 ，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
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
的 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
利， 当时效期间届满时，
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
权。 简而言之， 就是过期
作废。

但是， 诉讼时效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 如诉讼时
效中断就是导致其变化的
原因之一， 指的是在诉讼
时效进行中， 因为法定事
由的发生致使已经进行的
诉讼时效期间全部归于无
效， 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
算 。 其依据是 《民法总
则》 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
定 。 该规定的具体内容
是 ：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诉讼时效中断， 从中
断、 有关程序终结时起，
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 权利人向义务人提
出履行请求； （二） 义务
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
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
仲裁； （四） 与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
力的其他情形。”

此外，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
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
规 定 》 第 十 二 条 规 定 ：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
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
的， 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
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
断。” 也就是说， 只要当
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交
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 就
必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而不受任何条件限制。

结合本案， 由于你已
经在2018年1月9日提起过
诉讼， 所以， 虽然你没有
按时缴纳案件受理费并被
法院裁定按自动撤诉处
理， 但你索要欠薪的诉讼
时效可以从2018年1月9日
起重新计算3年。 截至目
前， 该诉讼时效尚在3年
之内， 公司不能以 “过期
作废” 拒付欠薪。

廖春梅 法官

为讨欠薪诉后又撤
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用人单位有专项培训才能与员工约定服务期

为了留住人才， 用人单位往往会和接受过培训的劳动者签订服务期协议， 并对服务期和
违约金等作出约定， 以约束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与自由流动权。 那么， 只要接受了培训就可
以约定服务期吗？ 服务期未满走人就一定得支付违约金吗？

以下3个案例表明， 如果单位滥用服务期协议， 或者存在不缴纳社保等侵害员工合法权
益的情况时， 员工不仅可以随时辞职走人， 还无需支付没有法律效力的所谓的 “违约金”。


